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2026年医疗家具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1、 项目概况：
采购人拟进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2026年医疗家具采购项目，最高限价为65万元。合同期限12个月。
本项目属性：货物类。
采购人拟采购的所有产品均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供应商需填写《政策适用性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1.该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相关内容页，并对相关内容作圈记；2.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截图；3.该产品获得的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作为技术评审的依据（注：《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供应商可查询中国政府采购网，网址http://www.ccgp.gov.cn）。
★本次采购产品为非进口产品（进口产品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所有列入目录的产品必须通过国家指定的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并获得相应的CCC认证证书。供应商在提供产品时，必须承诺在交货时提供该产品的CCC认证证书，以确保产品符合国家的安全和质量标准。
2、 商务部分
（1） 合同期限及合同金额
1、 成交供应商须负责货物的材料采购、生产制作及配套安装工作。
2、 合同自生效之日起，项目执行期限为12个月。在此期间，采购数量以暂定需求为准，但采购人有权在约定范围内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并依据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
3、 本项目涵盖定制化服务。若采购人在合同中需追加同类定制化货物，中标方需承诺提供定制供货服务，并与采购方通过友好协商，以补充协议的方式予以实施。
4、 如有超出供货明细表以外的定制产品，供应商需在收到计划后3日内出样图并报价。定制产品的材质、工艺和重要参数与《2025年医疗家具采购项目需求清单》中某一产品相同的，其长、宽、高变动比例在正负5%以内，价格不作变更；大于5%的，定制产品价格=需求清单内相同产品报价×（定制产品的长×宽×高）÷（需求清单内相同产品的长×宽×高）。若定制产品与《需求清单》某一产品相似的，定制产品参考《需求清单》类似产品定价。若没有可供参考的价格，由双方协商。所有订单的最终结算价格，均以采购方审核并确认的价格为准。
5、 合同执行期满或交易金额已达到合同金额后，本项目合同结束。
6、 本项目采购过程和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国家、省、市有新标准或规定文件发布的，以最新的文件为准。

（2） 交货期
1、 交货期：成交供应商需收到采购人的采购计划后的5个工作日内上门测量、报价，经采购人审核后生成采购订单，成交供应商接到采购人订单后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货物的生产并将货物安装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如因采购方紧急业务需要，供货商交货时间响应时间在2个工作日内。
2、 供应商不按规定逾期交货的，须向采购人偿付逾期货物总值的20%的违约金。连续出现3次，采购人有权终止协议。
（3） 交货方式
1、 交货方式：成交供应商在每批次货物生产、送货前，与甲方核对确认所采购货物的颜色、尺寸、材质、款式、数量等要素，形成文字材料依据并经双方确认签字后，乙方按采购人要求将货物运到甲方指定地点，并完成安装。若乙方在货物生产或送货前，未与甲方确认所采购货物的颜色、尺寸、材质、款式、数量等相关要素而擅自提前生产或送货，甲方将有权拒绝收货及验收，且由此产生的所有损失将由乙方自行承担。
2、 货物验收前，成交供应商可在采购人提供的场地安置存放货物，采购人不负保管义务。
3、 成交供应商应严格按照采购人的数量、规格和工艺进行制作，确保医疗家具的质量和安全性，并按要求安装完好。
（4） 交货地点：
1、 天河院区（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街道天坤三路95号）；
2、 珠玑院区（广州市荔湾区珠玑路16号）；
3、 同德围院区（广州市白云区横滘二路81号）；
4、 同德综合门诊部（广州市白云区横滘二路27号）；
5、 五羊门诊部（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北三街二巷1号）；
6、 潭岗制剂楼（广州市白云区大基路370号）；
7、 康乐大厦（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1003号）；
具体交货地点由采购人指定。
（5） 报价要求：
1、 成交供应商的投标总报价应全面涵盖：货物采购、设计、制作、包装、装卸（含吊装）、运输、保管、安装、调试、质量保证、验收通过、质保期服务等各项成本费用；并额外包括利润、风险准备金、保险费、税金、售后服务费用，以及采购人认定的本项目及合同执行中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一切含税开支。
2、 上述费用如涉及多次需求，所有费用均应包含在响应总价内，成交供应商需深入理解调研文件精髓，紧密围绕项目目标制定投标方案，并据此进行精确报价；成交供应商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自行增加项目正常、合法、安全运行及使用所必需但调研文件中没有列明或包含的内容及费用，并在响应文件中加以详细说明。成交供应商一旦接收成交通知书并签署合同，对于招标范围内出现的任何遗漏项，均须免费提供，采购人对此不再承担任何费用。
3、 合同期内，无论市场物价是否有上升因素波动，成交供应商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变更产品的中标单价。成交供应商需在响应时充分考虑生产、仓储运输及原材料价格波动等风险，确保所有相关费用已纳入响应总价。
4、 总报价不得高于65万元 （超出上限的报价将作为无效处理）。
5、 ★报价方式： 统一下浮率，非每个产品单项下浮率。（0%～100%）
（6） 采购方式
分批次采购，采购批次由采购人决定。采购人按科室需要提出采购计划，成交供应商收到计划后5个工作日内上门测量、报价，经采购人审核后生成采购订单。按采购订单生产、送货和安装
（7） 结算要求及付款方式
1、 货物安装完成，并验收合格后支付，由供应商开具发票和提供送货清单，采购人收到发票和送货清单后20个工作日内办理支付手续。 
2、 结算金额。需求清单内的产品按实际下单的产品、数量乘以中标单价计算，结算公式：结算金额=产品单项限价×（1-报价下浮率）×实际送货数量。需求清单外的产品，结算金额=经审核的产品单价×实际送货数量。

3、 采购人在验收时或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成交供应商所送产品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的，成交供应商需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换，并承担由此产生的重新制作费用，以确保产品完全符合采购人的要求。如未及时更换，采购人有权拒绝支付当次货款。连续出现5次，采购人有权终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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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供样品
1、 本项目各采购包要求提交投标样板。供应商应在提交调研资料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样板提交采购人处。
2、 关于提交样板要求：供应商在提交调研资料时，需严格按照调研文件中“6、样板要求”所列各采购包的配置要求提供样板（样板不得共用）。样板配置必须与调研资料列报的配置一致；成交供应商的样板留样直至项目验收。每个样板需贴上有供应商名称、产品名称和规格的标签。
3、 供应商的投标样板不能相互共用。
4、 采购人在收取样板时，不对样板进行外观验收及性能测试，因此，对于样板的任何破损或质量问题，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5、 由于采购人场地空间有限，敬请各有关供应商支持配合，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尽快取回投标样板，否则视同供应商不再认领，采购人有权进行处理。
6、 样板要求：
	样板

	包组号
	组成部分或配件样板名称
	规格（W*D*H）（mm）
	数量
	材质、技术参数及工艺要求
	备注

	采购包1
	304不锈钢板
	150*150
	1组
	按采购包1通用参数序号第2项
	

	
	电解钢板
	150*150
	1组
	按采购包1通用参数序号第3项
	

	
	复合亚克力人造石
	150*150
	1组
	按采购包1通用参数序号第5项
	

	
	
	
	
	
	

	
	
	
	
	
	


（9） 验收要求
1、 到货检验
（1） 买卖双方将依据有关规定，对到货进行表面（型号、规格、数量、外形、外观、包装及资料、文件等）检验。
（2） 货物运抵采购现场后，若发现缺陷或与合同不符，中标人需立即更换或修复，并承担相关费用。
（3） 到货检验仅仅属于预防性检验，货物是否合格应以最后整体验收的结论为准。
2、 整体验收
（1） 整体验收按国家有关的规定、规范进行。
（2） 中标人应在项目验收前将系统的全部有关产品说明书、原厂家安装及使用手册、技术文件、资料以及安装、调试、验收报告等文档汇集成册交付采购人。
（3） 采购人有权随机抽取交货产品进行送检，检测依据为“（三）采购货物技术标准及重要技术参数要求”，检测费用已计入投标总价。检测不合格的，无论是否已送货或安装，需整批退回，因退回产生的运输费、仓储费等一切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4） 验收时发现产品短缺、损坏，中标人须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3小时内修复或更换，并承担费用。否则，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修复或更换，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5） 医疗家具调试完成后1个月内，由中标人提出验收申请，采购人应于中标人提出验收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
（10） 质保期
1、 质量保证期（简称“质保期”）不得低于三年，以中标人承诺为准。质保期自采购人在货物质量验收单上签字之日起计算，质保费用计入总价。
2、 质保期内，中标人负责免费保修、包换、包退及维护保养所提供的货物，但因采购人人为损坏或不可抗力因素（例如火灾、雷击）导致的故障除外。
3、 质保期内，中标人承诺在接到故障通知后24小时内派遣专业维修人员到场处理。若当天无法修复，将提供同规格替代产品，直至原设备修复完毕，期间因设备质量问题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如不能按上述要求修复，则需在2日内提供相应的备件给采购人使用，以保证产品的正常运行，否则每次罚款 1000 元。故障零部件修复时间不得超过 5 日，否则每次罚款500 元。
4、 所有货物的质保服务均采用上门服务方式，中标人将派遣人员至使用现场进行维修，相关费用均由中标人全额承担。
5、 质保期满后中标人对货物终身负责维修，长期以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优惠价提供零配件（中标人需提供主要零配件报价单并经采购人确认方可执行）。
6、 在质保期内，中标人需对所提供的设备做定期检查和保养。
3、 采购货物技术标准及重要技术参数要求
1. 本次采购货物以下技术标准、重要参数要求为参考标准，没有限制性，供应商应根据自身产品实际情况提供更优化、更合理的方案，以满足使用需求，但性能应等于或高于以下标准。若有涵盖上述各项的最新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按最新标准、规范执行。
2. 供应商在提交调研资料时，需一并提交货物原材料及成品由国家认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所出具的检验报告，该报告的有效期自2023年1月1日起至提交调研资料截止日，且必须带有CMA或CNAS认证标志，具体参数如下：

采购包1（医疗家具）：
I 通用参数（适用于具有对应组成部分或配件的家具）
1.304#不锈钢螺丝
（1）符合QB/T 3827-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乙酸盐雾试验（ASS）法》，QB/T 3826-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QB/T 3832-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
（2）金属表面耐腐蚀：中性盐雾连续喷雾80小时，不低于9级；
（3）金属表面耐腐蚀：乙酸盐雾连续喷雾250小时，不低于9级。
2.304 不锈钢板
（1）符合GB/T 3325-2017《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QB/T 3827-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乙酸盐雾试验》，QB/T 3832-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GB/T 3280-2015《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2）金属件外观要求：涂层应无漏喷、锈蚀和脱色掉色现象；涂层应光滑均匀，色泽一致，应无流挂、疙瘩、皱皮、飞漆等缺陷。
（3）耐腐蚀：100h内，溶剂中样板上划道两侧3mm以外，无气泡产生。100h后，划道两侧3mm以外，无锈迹、剥落、起皱、变色和失光等现象；
（4）400小时乙酸盐雾（ASS试验），不低于9级。
（5）化学成分：①C≤0.07% ②Si≤0.75% ③Mn≤2.00% ④P≤0.045% ⑤S≤0.030% ⑥Ni：8.00～10.50% ⑦Cr：17.50～19.50%。
3. 电解钢板
（1）符合GB/T 3325-2017《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QB/T 3827-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乙酸盐雾试验》，QB/T 3832-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GB/T 5213-2019《冷轧低碳钢板及钢带》；
（2）涂层应无漏喷、锈蚀和脱色掉色现象；涂层应光滑均匀，色泽一致，应无流挂、疙瘩、皱皮、飞漆等缺陷；
（3）耐腐蚀：100h内，溶剂中样板上划道两侧3mm以外，无气泡产生。100h后，划道两侧3mm以外，无锈迹、剥落、起皱、变色和失光等现象；
（4）400小时乙酸盐雾（ASS试验），不低于9级；
（5）化学成分：①C≤0.12% ②Mn≤0.60% ③P≤0.030% ④S≤0.030% ⑤Alt≥0.020%。
4.不锈钢水盆
（1）符合GB/T 3325-2017《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QB/T 3826-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QB/T 3827-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乙酸盐雾试验（ASS）法》，QB/T 3832-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
（2）冲压件应无脱层、裂缝。
（3）金属表面耐腐蚀：中性盐雾连续喷雾80小时，不低于9级；
（4）金属表面耐腐蚀：乙酸盐雾连续喷雾80小时，不低于9级。
5.复合亚克力人造石
（1）符合GB 24820-2009《实验室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 6566-2010《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2）石材放射性：A类IRa≤1.0,Iy≤1.3；
（3）耐龟裂性：不低于1级；
（4）耐冷热循环：（80±2）℃，（120±10）min，（-20±3）℃，（120±10）min；四周期试验条件下无裂纹、鼓泡、起皱和无明显变色；
（5）耐水蒸气：水蒸气，（60±5）min试验条件下无凸起、龟裂和明显变色；
（6）耐干热：（180±1）℃，20min试验条件下，不低于3级；
（7）物理实验台面抗冲击：耐冲击试验机，冲击高度1m试验条件下，冲击凹坑直径≤10mm；
（8）化学实验台面抗化学试剂：少许试液，24h试验条件下，光泽和颜色允许有轻微变化；
（9）物理、化学实验台面耐高温：（120±3）℃，2h试验条件下，无裂纹；
（10）生物实验台面耐污染：少许试液，24h试验条件下，不低于3级。
6. 钢管
（1）符合QB/T 3827-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乙酸盐雾试验（ASS）法》，QB/T 3826-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QB/T 3832-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
（2）金属表面耐腐蚀：中性盐雾连续喷雾80小时，不低于9级；
（3）金属表面耐腐蚀：乙酸盐雾连续喷雾250小时，不低于9级；
7.抗菌粉末
（1）符合HG/T 2006-2006《热固性粉末涂料》；
（2）硬度（擦伤）≥H；
（3）附着力≤1级；
（4）耐冲击性≤60；
（5）杯突≥6mm；
（6）重金属：①可溶性铅≤90mg/kg ②可溶性镉≤75mg/kg ③可溶性铬≤60mg/kg④可溶性汞≤60mg/kg。

8.三节缓冲导轨
（1）符合QB/T 2454-2013《家具五金 抽屉导轨》，QB/T 3827-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乙酸盐雾试验（ASS）法》，QB/T 3826-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QB/T 3832-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
（2）过载要求：过载要求：垂直向下静载荷（300N）,水平侧向静载荷（150N）,猛关或猛开，①所有组件或连续件不应断裂或损坏；②通过手触压证实，用于紧固的组件不应松动；③所有零部件不应有影响正常运作的变形或磨损；④五金连接件不应松动；⑤所有组件的功能不应损害；⑥抽屉导轨及其组件不应分离
（3）操作力：当承载能力M＜40kg时，推力或拉力≤50N。
（4）功能要求：耐久性（80000次），垂直向下静载荷，水平侧向静载荷，拉出安全性，猛关或猛开，抽屉导轨组件结构强度，①所有组件或连接件不应断裂损坏；②通过手触压证实，用于紧固的组件不应松动；③所有零部件不应有影响正常运作的变形或磨损；④五金连接件不应松动；⑤所有组件的功能不应损害；⑥抽屉导轨及其组件应能正常工作。
（5）下沉量：下沉量不应超过抽屉导轨拉出长度的4%。
（6）抽屉导轨组件底部变形：变形量≤内部尺寸（宽度和深度）最窄部分的1/75。
（7）金属表面耐腐蚀：中性盐雾连续喷雾80小时，不低于9级。
（8）金属表面耐腐蚀：乙酸盐雾连续喷雾80小时，不低于9级。

9.水龙头
（1）符合GB/T 3325-2017《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QB/T 3826-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QB/T 3827-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乙酸盐雾试验（ASS）法》，QB/T 3832-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
（2）电镀层：表面应无剥落、返绣、毛刺；表面应无烧焦、起泡、针孔、裂纹、花斑（不包括镀彩锌）和划痕；
（3）金属表面耐腐蚀：中性盐雾连续喷雾80小时，不低于9级。
（4）金属表面耐腐蚀：乙酸盐雾连续喷雾250小时，不低于9级。
10.锁
（1）符合QB/T 3826-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QB/T 3827-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乙酸盐雾试验（ASS）法》，QB/T 3832-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QB/T 1621-2015《家具锁》；
（2）牢固度：①锁头固定连接静拉力：锁头直径＜20mm，承受140N静拉力后，应无松动。②锁头固定连接扭矩：锁头直径＜20mm，承受1.80N·m扭矩后，应无松动。③锁芯拨动件扭矩：承受0.70N·m扭矩后，应能正常使用。④锁舌侧向静载荷：承受200N侧向静载荷后，应能正常使用。⑤使用寿命：锁头直径＜20mm，使用寿命不应少于10000次。
（3）锁头、钥匙：表面应平整光洁，商标字迹应清晰、端正。
（4）电镀件：外露表面应色泽均匀，不应有起泡、起层、露底等明显瑕疵；
（5）电镀件耐腐蚀：外露表面经12h的中性盐雾试验后，应达到外观评级RA6级；
（6）金属表面耐腐蚀：中性盐雾连续喷雾80小时，不低于9级；
（7）金属表面耐腐蚀：乙酸盐雾连续喷雾80小时，不低于9级。
11.医用科技皮
（1）符合GB/T 16799-2018《家具用皮革》；
（2）摩擦色牢度：干擦（500次）≥4级，湿擦（250次）≥3/4级，碱性汗液（80次)≥3/4级；
（3）耐折牢度（50000次）：无裂纹；
（4）耐磨性（CS-10，500g,500r）：无明显损伤、剥落；
（5）撕裂力≥20N；
（6）气味≤3级；
（7）PH≥3.2
（8）禁用偶氮染料≤30mg/kg；
（9）游离甲醛≤75mg/kg；
（10）挥发性有机物（VOC）≤150mg/kg；
（11）可萃取的重金属：铅（Pb)≤90mg/kg，镉（Cd）：≤75mg/kg。
（12）感官要求：①革身应平整、柔软、丰满有弹性。②正面革应不裂面、无管皱，主要部位不得松面。涂饰革涂饰均匀，不掉浆，不裂缝。绒面革绒毛均匀，颜色基本一致。
12.阻尼门铰
（1）符合QB/T 2189-2013《家具五金 杯状暗铰链》，QB/T 3827-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乙酸盐雾试验（ASS）法》，QB/T 3826-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QB/T 3832-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
（2）过载要求：垂直静载荷（30kg）,水平静载荷（70N）,①所有组件或结合处不应断裂；②通过手触压证实，用于紧固的组件不应松动；③所有组件不应有影响正常运作的变形或磨损；④固定组件不应松动；⑤所有组件的功能不应损害；⑥杯状暗铰链及其组件不应分离。
（3）操作力：①在耐久性试验前后，具有自动关闭装置的杯状暗铰链的关闭力应大于0.5N；②在耐久性试验前后，打开力和关闭力不应大于20N。
（4）功能要求：垂直静载荷（20kg）：水平静载荷（40N），耐久性（80000次），①所有组件或结合处不应断裂；②通过手触压证实，用于紧固的组件不应松动；③所有组件不应有影响正常运作的变形或磨损；④固定组件不应松动；⑤所有组件的功能不应损害；⑥杯状暗铰链及其组件应能正常工作。
（5）下沉量：在使用调整系统前，安装B型试验门时，下沉量不应大于3.0mm。
（6）金属表面耐腐蚀：中性盐雾连续喷雾80小时，不低于9级；
（7）金属表面耐腐蚀：乙酸盐雾连续喷雾80小时，不低于9级。
13.不锈钢拉手
（1）符合GB/T 3325-2017《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QB/T 3827-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乙酸盐雾试验（ASS）法》，QB/T 3832-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QB/T 3826-1999《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
（2）金属件外观性能要求：冲压件应无脱层、裂缝。
（3）金属表面耐腐蚀：中性盐雾连续喷雾300小时，不低于9级；
（4）金属表面耐腐蚀：乙酸盐雾连续喷雾300小时，不低于9级。

II 专项参数（以下对应家具在满足通用参数基础上还需满足专项参数）
1.医用治疗操作地柜
（1）符合GB/T 3325-2017《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T 35607-2017《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GB/T 10357.4-2023《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4部分：柜类稳定性》，GB/T 10357.5-2023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5部分：柜类强度和耐久性》；
（2）金属件外观性能要求：①焊接处应无脱焊、虚焊、焊穿、错位；焊接处无夹渣、气孔、焊瘤、焊丝头、咬边、飞溅；焊接处表面波纹均匀；②冲压件应无脱层、裂缝；③涂层无漏喷、锈蚀、脱色、掉色现象；涂层光滑均匀，色泽一致，应无流挂、疙瘩、皱皮、飞漆等缺陷；④电镀层表面无剥落、返锈、毛刺；表面无烧焦、起泡、针孔、裂纹、花斑（不包括镀彩锌）和划痕；
（3）硬度≥H；
（4）冲击高度400mm，应无剥落、裂纹、皱纹；
（5）耐腐蚀：100h内，观察在溶液中样板上划道两侧3mm以外，应无鼓泡产生；100h后，检查划道两侧3mm以外，应无锈迹、剥落、起皱、变色和失光等现象。
（6）附着力不低于2级。
（7）抗盐雾：18h，直径1.5mm以下锈点≤20点/dm2,其中直径≥1.0mm锈点不超过5点（距边缘棱角2mm以内的不计）；
（8）柜类强度和耐久性：①结构和底架强度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300N，主体结构和底架位移值应小于15mm；②跌落试验2级试验水平:跌落高度，50mm；③拉门垂直加载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20kg；④拉门水平加载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60N；⑤推拉构件强度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200N；⑥推拉构件猛关或猛开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5kg，1.3m/s,35kg,1.0m/s,系数K：2.5；⑦推拉构件结构强度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60N；⑧推拉构件耐久性试验2级试验水平:循环次数40000次。每项试验后试件应符合下面的要求：1）所有部件或连接件不应断裂损坏；2）通过手触压证实，用于紧固的部件不应松动；3）所有零部件不应因磨损或变形，使其使用功能削弱；4）五金连接件不应松动；5）活动部件的活动应灵活；
（9）柜类稳定性：1）非固定柜空载稳定性试验：①关闭活动部件柜高≦1000mm时，在柜子顶部最易倾翻的部位离外边沿50mm处，垂直向下施加750N的力，不应倾翻；②打开活动部件：所有拉门开至90度，抽屉拉出三分之二，翻门或折板开到水平或接近水平，不应倾翻。2）非固定柜加载稳定性试验：①关闭活动部件，沿着活动部件打开方向，通过拉手、旋钮等中心位置，依次对锁住的门，推拉构件向外施加100N·m的力矩，不应倾翻；②打开活动部件，在打开的抽屉前沿中心或门，折板的离外沿50mm最易倾翻的位置垂直向下依次施加活动部件总质量的20%的力，不应倾翻；
（10）柜类拉门/移门耐久性（80000次）检测合格。
（11）品质属性产品有害物质：①甲醛释放量≤0.05mg/m3 ②苯≤0.05mg/m3 ③甲苯≤0.1mg/m3 ④二甲苯≤0.1mg/m3 ⑤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0.3mg/m3。⑥铅Pb≤90mg/kg ⑦镉Cd≤50mg/kg ⑧铬Cr≤25mg/kg ⑨汞Hg≤25mg/kg ⑩锑Sb≤60mg/kg ⑪钡Ba≤1000mg/kg⑫硒Se≤500mg/kg⑬砷As≤25mg/kg。

2.医用吊柜
（1）符合GB/T 3325-2017《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T 35607-2017《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GB/T 10357.4-2023《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4部分：柜类稳定性》，GB/T 10357.5-2023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5部分：柜类强度和耐久性》；
（2）金属件外观性能要求：①焊接处应无脱焊、虚焊、焊穿、错位。焊接处应无夹渣、气孔、焊瘤、焊丝头、咬边、飞溅。焊接处表面波纹应均匀。②冲压件：冲压件应无脱层、裂缝。③涂层应无漏喷、锈蚀、脱色、掉色现象。涂层应光滑均匀，色泽一致，应无流挂、疙瘩、皱皮、飞漆等缺陷。④电镀层表面应无剥落、返锈、毛刺。表面应无烧焦、起泡、针孔、裂纹、花斑（不包括镀彩锌）和划痕。
（3）金属喷漆（塑）涂层理化性能：①硬度：≥H。②冲击高度400mm，应无剥落、裂纹、皱纹。③耐腐蚀：100h内，观察在溶液中样板上划道两侧3mm以外，应无鼓泡产生。100h后，检查划道两侧3mm以外，应无锈迹、剥落、起皱、变色和失光等现象。④附着力不低于2级。
（4）抗盐雾：18h，直径1.5mm以下锈点≤20点/dm2,其中直径≥1.0mm锈点不超过5点（距边缘棱角2mm以内的不计）；
（5）柜类拉门/移门耐久性（80000次）检测合格。
（6）品质属性产品有害物质：①甲醛释放量≤0.05mg/m3 ②苯≤0.05mg/m3 ③甲苯≤0.1mg/m3 ④二甲苯≤0.1mg/m3 ⑤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0.3mg/m3。 ⑥铅Pb≤90mg/kg ⑦镉Cd≤50mg/kg ⑧铬Cr≤25mg/kg ⑨汞Hg≤25mg/kg ⑩锑Sb≤60mg/kg ⑪钡Ba≤1000mg/kg ⑫硒Se≤500mg/kg ⑬砷As≤25mg/kg。

3.医用污洗柜
（1）符合GB/T 3325-2017《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T 35607-2017《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GB/T 10357.4-2023《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4部分：柜类稳定性》，GB/T 10357.5-2023 《家具力学性能试验 第5部分：柜类强度和耐久性》； 
（2）金属件外观性能要求：①管材应无裂缝、叠缝；外露管口端面应封闭。②焊接处应无脱焊、虚焊、焊穿、错位。焊接处应无夹渣、气孔、焊瘤、焊丝头、咬边、飞溅。焊接处表面波纹均匀；③冲压件应无脱层、裂缝。④电镀层表面应无剥落、返锈、毛刺；表面应无烧焦、起泡、针孔、裂纹、花斑（不包括镀彩锌）和划痕。
（3）安全性能要求：①活动部件间距离≤5mm或≥25mm；②抽屉、键盘、拉篮等推拉构件应有防脱落装置。③人体接触或收藏物品的部位应无毛刺、刃口、棱角。④固定部位的结合应牢固无松动、无少件、透钉、漏钉（预留孔、选择孔除外）。
（4）抗盐雾：18h，直径1.5mm以下锈点≤20点/dm2，其中直径≥1.0mm锈点不超过5点（距边缘棱角2mm以内的不计）。
（5）柜类强度和耐久性：①搁板定位试验2级试验水平：搁板空载时自重的50%；②搁板弯曲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1.5kg/dm2搁板挠度与长度比值不超过0.5%；③搁板支承件强度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1.7kg；④顶板，底板的持续加载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1.5kg/dm2；⑤顶板和底板静载荷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750N；⑥结构和底架强度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300N，主体结构和底架位移值应小于15mm；⑦跌落试验2级试验水平:跌落高度，50mm；⑧拉门垂直加载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20kg；⑨拉门水平加载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60N；⑩拉门猛关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3kg；⑪推拉构件强度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200N；⑫推拉构件猛关或猛开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5kg，1.3m/s 35kg,1.0m/s,系数K：2.5；⑬推拉构件结构强度试验2级试验水平:载荷或加载力60N，⑭推拉构件耐久性试验2级试验水平:循环次数40000次。每项试验后试件应符合下面的要求：1）所有部件或连接件不应断裂损坏；2）通过手触压证实，用于紧固的部件不应松动；3）所有零部件不应因磨损或变形，使其使用功能削弱；4）五金连接件不应松动；5）活动部件的活动应灵活；
（6）柜类拉门/移门耐久性（80000次）检测合格。
（7）品质属性产品有害物质：①甲醛释放量≤0.05mg/m3 ②苯≤0.05mg/m3 ③甲苯≤0.1mg/m3 ④二甲苯≤0.1mg/m3 ⑤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0.3mg/m3。 ⑥铅Pb≤90mg/kg ⑦镉Cd≤50mg/kg ⑧铬Cr≤25mg/kg ⑨汞Hg≤25mg/kg ⑩锑Sb≤60mg/kg ⑪钡Ba≤1000mg/kg ⑫硒Se≤500mg/kg ⑬砷As≤25mg/kg。

4.医用货架
（1）符合GB/T 3325-2017《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T 35607-2017《绿色产品评价 家具》；
（2）金属件外观性能要求：①管材无裂缝、叠缝；外露管口端面应封闭。②涂层应无漏喷、锈蚀、脱色、掉色现象；涂层应光滑均匀，色泽一致，无流挂、疙瘩、皱皮、飞漆等缺陷。③电镀层表面应无剥落、返绣、毛刺；表面应无烧焦、起泡、针孔、裂纹、花斑（不包括镀彩锌）和划痕。
（3）安全性能要求：①人体接触或收藏物品的部位应无毛刺、刃口、棱角；②固定部位的结合应牢固无松动、无少件、透钉、漏钉（预留孔、选择孔除外）；
（4）硬度≥H，冲击高度400mm，应无剥落、裂纹、皱纹；
（5）耐腐蚀100h内，观察在溶液中样板上划道两侧3mm以外，无鼓泡产生；100h后，检查划道两侧3mm以外，应无锈迹、剥落、起皱、变色和失光等现象。
（6）附着力不低于2级。
（7）抗盐雾：18h，直径1.5mm以下锈点≤20点/dm2,其中直径≥1.0mm锈点不超过5点（距边缘棱角2mm以内的不计）；
（8）柜类强度和耐久性：①搁板定位试验:搁板空载时自重的50%；②搁板弯曲试验：载荷或加载力，1.5kg/dm2搁板挠度与长度比值不超过0.5%；③搁板支承件强度试验：载荷或加载力1.7kg；④结构和底架强度试验：载荷或加载力，300N，主体结构和底架位移值应小于15mm；⑤跌落试验：跌落高度，50mm。每项试验后试件应符合下面的要求：1）所有部件或连接件不应断裂损坏；2）通过手触压证实，用于紧固的部件不应松动；3）所有零部件不应因磨损或变形，使其使用功能削弱；4）五金连接件不应松动；5）活动部件的活动应灵活；
（9）柜类稳定性试验：①搁板水平加载稳定性试验：施加搁板自重的50%的水平力，空载搁板不应脱落；②搁板垂直加载稳定性试验：垂直力100N，空载搁板不应倾翻。
（10）品质属性产品有害物质：①甲醛释放量≤0.05mg/m3 ②苯≤0.05mg/m3 ③甲苯≤0.1mg/m3 ④二甲苯≤0.1mg/m3 ⑤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0.3mg/m3。 ⑥铅Pb≤90mg/kg ⑦镉Cd≤50mg/kg ⑧铬Cr≤25mg/kg ⑨汞Hg≤25mg/kg ⑩锑Sb≤60mg/kg ⑪钡Ba≤1000mg/kg ⑫硒Se≤500mg/kg ⑬砷As≤25mg/kg。


提供2023年1月1日以来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扫描件，具有CMA或CNAS认证标志，检验报告包括封面及所有检测内容，每一份检测报告的检测内容需全部满足Ⅱ、专项参数（以下对应家具在满足通用参数基础上还需满足专项参数）列出的对应参数要求（检测项所在位置需在投标文件佐证资料中用红框标注），须同时提供检验报告在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官网（http://cx.cnca.cn）或者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http://www.cnca.gov.cn）的查询结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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